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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5         证券简称：晶瑞电材        公告编号：2022-027 

债券代码：123031         债券简称：晶瑞转债 

债券代码：123124          债券简称：晶瑞转 2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阳

恒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恒”或“阳恒化工”）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187,067,633.41 元的财务资助（考虑到资金转出前可能存在部分利息，实际财

务资助金额以资金转出时为准），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阳恒化工年产 9 万

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二期）”建设，财务资助的

资金使用费率不低于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具体费率在实际发生时另行签署协

议约定。本次财务资助期限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尚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恒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7,067,633.41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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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考虑到资金转出前可能存在部分利息，实际财务资助金额以资金转出

时为准），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

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二期）”建设，财务资助的资金使用费率不低于商

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具体费率在实际发生时另行签署协议约定。待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并产生效益后，江苏阳恒逐步将财务资助本金偿还公司。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财务资助不涉及关联

交易，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尚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4 号），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 5,810,032 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1,000,127.36 元，扣除发行费

用 6,832,366.59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4,167,760.77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2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已

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 350,143,400.00 193,900,000.00 187,067,6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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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

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投入募集资金 

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二

期） 

2 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 47,100,127.36 47,100,127.36 47,100,127.36 

合计 397,243,527.36 241,000,127.36 234,167,760.77 

四、使用募集资金对江苏阳恒提供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

情况 

（一）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二期）” 由江苏阳恒主导

实施，江苏阳恒作为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江苏阳恒化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3、住所：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区）香江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胥元达 

5、注册资本：11956.9608 万元 

6、成立日期：2001 年 7 月 30 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发电、输电、

供电业务；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

热力生产和供应；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目前持有江苏阳恒 69.52%股权，丸红株式会社持有其 30.48%

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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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注：上表数据为江苏阳恒（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10、江苏阳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丸红株式会社 

注册时间 1949 年 12 月 1 日 

注册地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二丁目 7 番 1 号东京日本桥塔 

法定代表人 柿木真澄 

注册资本 262,686,000,000 日元 

股权结构 
The Master Trust Bank of Japan, Ltd. (Trust account)持股 15.42%；

Japan Trustee Services Bank, Ltd. (Trust account) 持股 6.86%。 

实际控制人 无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 

作为综合商社购买、销售各种产品及贸易业（食品、纤维、纸、

化工品、能源、金属、运输机械、产业机械、电力、品牌、船舶、

金融、物流、钢铁）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

据 

总资产 4,132.43 亿元，净资产 1,138.53 亿元，营业收入 3,771.21

亿元，营业利润 87亿元，净利润 134.20 亿元（财务报表区间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日），数据来源于 wind 汇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公司认定丸红株式会社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本次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财务资助对象：江苏阳恒化工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与金额：使用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募集资金向江苏阳恒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7,067,633.41 元（考虑到资金转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590.67 36,940.94 

净资产 21,173.17 19,681.94 

负债总额 17,417.50 17,259.00 

项目 2021年度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242.33 10,097.17 

净利润 1,827,90 3,2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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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可能存在部分利息，实际财务资助金额以资金转出时为准）。 

3、财务资助期限：本次财务资助期限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4、财务资助费用：财务资助使用费率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5、偿还方式：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并产生效益后，逐步将财务资助本

金偿还公司。 

江苏阳恒另一股东丸红株式会社持股比例相对较小，不按其出资比例与公司

同等条件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公司作为江苏阳恒的控股股东能够及时掌握江苏

阳恒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本次财务资助按不低于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利息，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江苏阳恒提供财务资助系“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

半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二期）”建设需要，有利于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保

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财务资助完成后，江苏阳恒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

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公司对江苏阳恒提供

财务资助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极小，处于可控范围

内，财务资助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江苏阳恒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及时

与专户存储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财务资助仅限用于

募投项目的实施，确保资金安全。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根据实际资助金额以不

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费率收取资金使用费，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措施 

江苏阳恒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财务、生产经营、人事

等拥有足够的控制力。公司会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加强对江苏阳恒的经营管

理，控制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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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向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情

形，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八、相关审核、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认为：为确保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决定使用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恒提供不超过

187,067,633.41 元（考虑到资金转出前可能存在部分利息，实际财务资助金额以

资金转出时为准）的财务资助用于“阳恒化工年产 9 万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半

导体级高纯硫酸技改项目（二期）”的建设，江苏阳恒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有较好的偿债和履约能力，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

有能力密切关注其经营管理，控制资金风险。公司认为资助对象有偿债能力，且

风险防范措施充分，此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恒提供财务

资助事项。 

2、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江苏阳恒系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其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

江苏阳恒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

其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募集资金安全。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一致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

阳恒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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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江苏阳恒系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其提供财务资助，具有必要性。

江苏阳恒另一股东丸红株式会社持股比例相对较小，虽然不按其出资比例与公司

同等条件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但是江苏阳恒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经营情况稳定，有较好的偿债和履约能力，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力，本次财务

资助风险相对较小。本次财务资助收取资金使用费率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定价公允。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江苏阳恒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认

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尚需

提交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国信证券对本次使用部

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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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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